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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臺、案由：據訴，新竹縣政府辦理鳳山溪麻園堤防新建工程

案，於 101 年 7 月間就該縣竹北市溝貝段 371-1 至

560-1 等地號土地辦理逕為分割，惟嗣後發現 371、 

371-2，371-3 及 376 等地號土地經界線似有位移情

形，與使用現狀不符，主管機關辦理土地鑑界皆未

依法施測，致現任地主權益受損等情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 

據訴，新竹縣政府辦理鳳山溪麻園堤防新建工程案，

於民國(下同)101 年 7 月間就該縣竹北市溝貝段 371-1

至 560-1 等地號土地辦理逕為分割，惟嗣後發現 371、 

371-2、371-3 及 376 等地號土地經界線似有位移情形，

與使用現狀不符，主管機關辦理土地鑑界皆未依法施測，

致現任地主權益受損等情，為釐清事實，經函據新竹縣

政府、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(下稱二河局)、內政部

國土測繪中心(下稱測繪中心)及內政部地政司說明相關

疑義，並於 105 年 1 月 22 日詢問新竹縣政府業管人員，

業經本院調查竣事，茲將調查意見臚列如后： 

一、陳訴人指稱本案土地界址疑似有經界線位移及界址

鑑測過程有誤等情，經本院調查相關權責機關執行過

程尚難認有未當之處 

（一）前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水利局為興建「鳳山溪麻園堤

防新建工程」，75 年間奉准徵收坐落新竹縣竹北市

溝貝段 371-1 地號等 44 筆土地，其中 371-1 地號係

自陳訴人所有 371 地號分割而來，該筆土地(371-1

地號)徵收面積為 3,489 帄方公尺。而 371 地號土

地之後亦再分割出 371-2、371-3 地號二筆土地。99

年間，因鳳山溪麻園堤防工程用地範圍變動，二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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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洽請新竹縣政府依土地使用現況（堤防測溝）先

辦理預為分割，至鳳山溪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檢討

變更，經濟部正式公告部分土地已無保留公用需要

後，爰依據分割成果申請東華段 61 地號等 34 筆土

地廢止徵收，其中廢止徵收之 371-4 地號土地（面

積為 1,023 帄方公尺）即分割自 371-1 地號。嗣內

政部於 101 年 4 月 18 日以台內地字第 1010166780

號函核准「廢止徵收」，並將相關資料移請新竹縣

依法辦理後續事宜後，新竹縣政府即於 101 年 9 月

11 日辦理廢止徵收公告，並於 102 年間辦畢所有權

回復登記予原土地所有權人相關作業。 

（二）惟據二河局函復說明，曾必照(371-3 地號土地所有

權人)、曾少霖(371-2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)君等 2 人

曾於 101年 11月 12 日(即新竹縣政府辦理廢止徵收

公告後，尚未發還土地或鑑界前)親至該局陳訴有關

土地徵收歸還後，與鄰地地號將會產生面積不合情

事，商請該局協助查明。該局為釐清土地界址疑義，

爰向登記機關申請鑑界，案經新竹縣竹北地政事務

所(下稱竹北地政)派員於 101 年 12 月 22 日實地辦

理鑑界結果，371-4 地號土地界址與維持徵收之

371-1 地號土地上所施設之水利構造物使用現況並

無不合，又當時始知該 371 地號上建物有占用分割

前之 371-1 地號情形。陳訴人表示，渠所有 508 建

號農舍(坐落 371 地號)申請動工興建時，均依規定

向新竹縣政府工務單位申請建造執照（並核准），

依設計圖動工興建後，亦依規申請使用執照（並核

准），且參照 92 年核發之地籍套繪圖及建物測量成

果圖等，均證明該建物係坐落 371 地號內，並無越

界建築情事，惟二河局辦理 371-1 地號部分土地廢

止徵收後，卻造成其所有 508 建號農舍有越界建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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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事，而陳訴人所認知與毗鄰土地作為原有地界線

之舊有駁坎，鑑界測量結果卻位於其 371 地號土地

內，疑似產生界址位移及圖、地不符現象。 

（三）為釐清 371地號土地建物逾越鄰地原因及當時鑑界、

指界過程，經詢據新竹縣政府表示，依建築法第 26

條規定:「直轄市、縣(市)、(局)主管建築機關依本

法規定核發之執照，僅為對申請建造、使用或拆除

之許可。建物起造人、或設計人、或承造人，如有

侵害他人財產，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，應視其

情形，分別依法負其責任。」經查當時該府建築主

管機關建造執照核發，係依竹北地政 91 年 11 月 18

日地籍圖為依據，惟查竹北地政所核發之地籍圖謄

本已註明其製作依據係依膠片地籍圖複印，界址應

依地籍圖鑑界實測成果為準等字樣，而該農舍之建

照核可函說明十、第(四)點亦建請申請人應於開工

前逕向地政機關申請鑑界。由上可知，申請農舍興

建，其用地範圍鑑界並非建管機關審查項目之一，

建築物倘未申請鑑界而有侵害他人財產或受保障之

權益時，當視其情況由建物起造人、設計人、承造

人等負其責任。 

(三)本院為確認當時農舍開工前是否依規申請鑑界，函請

新竹縣政府提供該農舍建築執照案全卷，經審視當時

申請開工報告書、施工計畫書及承包廠商自主檢查審

查表等，並未見有任何申請鑑界記載或說明。復依新

竹縣政府提供 371、371-2、371-3 地號自 88 年 1 月起

迄 99 年 3 月間，其土地所有權人或關係人申請鑑界事

由、日期及結果等資料，再核對本案農舍前述開工時

間，可確定當時該農舍興建申請人(曾朝陞)並未於 92

年 1 月 29 日開工前申請鑑界，但申請人曾朝陞與毗鄰

地所有權人等，為釐清彼此界址爭議，卻早於 89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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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間已申請 371、371-2、371-3 地號等 3 筆土地鑑

界（竹北地政於 90 年 1 月 11 日完成現場實地勘測、

核發土地複丈成果圖，彼此間均無異議）；另查申請

人曾朝陞於該農舍 92 年 5 月 28 日竣工前，卻先於同

年月 16日申請與毗鄰 371-2地號(曾少霖)界址鑑界，

竹北地政完成現場實地勘測並核發土地複丈成果圖後，

因曾少霖對鑑界結果存有異議，爰於 92 年 6 月 3 日申

請再鑑界，竹北地政於 92 年 7 月 22 日會同申請人(

曾少霖)及關係人(曾朝陞) 修正界址並共同簽名確認

無異議後，始更正釘立塑膠界樁，並核發土地複丈成

果圖。惟本案當時堤防道路、溝渠施工均早於 508 建

號農舍，且該農舍竣工前，其所座落之土地亦經再鑑

界確認相鄰界址，農舍興建申請人(曾朝陞)及毗鄰地

所有權人等，對本案土地彼此間相鄰關係或對建物實

際位置(當時已越界建築)應有相當程度之認知，否則

無法說明本案 371-4 地號土地公告廢止徵收，而在尚

未發還或進行鑑界情況下，曾必照(371-3 地號土地所

有權人)、曾少霖(371-2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)君等 2 人

即向二河局陳訴土地徵收歸還將與鄰地地號產生面積

不符原因。 

(四)本案陳訴人曾向法院請求確認界址，當時法院亦囑託

測繪中心需派員會同兩造到場履勘鑑測，經詢據測繪

中心表示，針對本案土地界址位移爭議，臺灣新竹地

方法院竹北簡易庭曾囑託該中心於 103年 8月 19日會

同鑑測，但因鑑測過程發現 371 地號土地之建物有逾

越毗鄰土地之情形，為慎重起見，該中心另邀集新竹

縣政府及竹北地政召開 2 次會議研商後，方於 103 年

10 月 15 日將鑑定書圖檢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竹北簡

易庭審判參考。關於鑑定圖製作方式，測繪中心表示

係先以精密電子測距經緯儀在系爭土地附近檢測施測

導線測量及布設圖根導線點，經檢核合格後，以各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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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導線為基點，分別施測系爭土地及附近界址點，並

計算其坐標值輸入電腦，以自動繪圖儀展繪於鑑測原

圖上，然後依據竹北地政保管之地籍圖、圖解地籍圖

數值化成果等資料，展繪本案有關土地地籍圖經界線，

與前項成果核對檢核後，才測定於鑑測原圖上，作成

比例尺 1/1200 鑑定圖，進而確認相關土地經界位置。

測繪中心亦說明在核對本區域農地重劃前後地籍圖後，

發現除 373、374、375、376、371-2 地號邊界有些微

不同外(不符原因研判是辦理農地重劃時，依實地現況

施測結果)，其餘地籍經界線均相符；而 371 地號南側

之土地，重劃前後地籍圖經界線亦相符，而實地現況

再與重劃前後地籍圖套繪結果，地籍圖經界線大致相

符，並無農地重劃結果地籍圖經界有誤及位移情形(

圖 1)。 

 
圖 1 竹北市溝貝段 371 地號等土地檢測圖(部分摘錄) 

(資料來源:測繪中心) 

(五)綜上所述，本案申請農舍興建時，其用地範圍鑑界本

非建築管理機關審查項目之一，該農舍興建雖依規定

辦理申請各項建築執照，惟檢視其建築執照案全卷資

料，從當時申請開工報告書、施工計畫書及承包廠商

自主檢查審查表等，並未見有依建管機關建議於開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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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申請鑑界記載或說明；至對界址疑義，508 建號農

舍興建申請人(曾朝陞)與毗鄰土地所有權人均經過多

次鑑界確認界址在案，更何況當時堤防道路、溝渠均

早於 508 建號農舍施工前已完工，可見該農舍興建之

前、後，申請人(曾朝陞)及土地相關權利之關係人等

對建物實際位置及彼此土地相鄰關係應有相當程度之

認知，否則，無法解釋當二河局檢討變更鳳山溪治理

計畫用地範圍線，移請新竹縣政府於 101 年正式辦理

廢止徵收公告時，於相關土地未經鑑界確認界址情況

下，毗鄰地所有人即向二河局陳訴歸還徵收土地將與

鄰地地號產生面積不合情事。而還原測繪中心對本案

土地鑑定圖說之製作過程，該中心施測方式除採用可

靠界址點外，亦擴大原施測範圍，避免選點不足產生

誤差或錯誤，進而確認相關土地經界位置，可知該中

心就鑑定圖製作尚稱嚴謹。是以，陳訴人指稱本案土

地界址疑似有經界線位移及界址鑑測過程有誤等情，

經本院調查相關權責機關執行過程尚難認有未當之處

。 

二、系爭土地南邊駁坎是否為天然地界疑義，現有圖籍並

無明確記載或有其它得據以判斷之證明資料，故地籍

界址仍以實際測量為準，惟為維護陳訴人權益，本區

域未來是否得辦理地籍重測，仍請新竹縣政府竭盡最

大努力與陳訴人及相鄰土地所有權人等協調溝通，並

依法辦理  

(一)按土地法第 46 條之 1 規定: 「已辦地籍測量之地區，

因地籍原圖破損、滅失、比例尺變更或其他重大原因

，得重新實施地籍測量。」第 45 條規定: 「地籍測

量，如由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辦理，其實施計

畫應經中央地政機關之核定。」而土地法第 46 條之

1 至第 46 條之 3 執行要點第 1 點亦規定:「重測區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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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之勘選，應於重測工作開始前半年，依下列原

則，實地審慎勘選：（一）地籍圖破損、誤謬嚴

重地區。（二）即將快速發展之地區。下列地區

不列入重測範圍：（一）已辦理或已列入土地重

劃、區段徵收或土地、社區開發且有辦理地籍測

量計畫者。（二）都市計畫樁位坐標資料不全者

。（三）地籍混亂嚴重，辦理重測確有困難者。

」是以，已辦竣地籍測量地區，倘因重大原因需重新

實施地籍測量時，當得由轄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

報請中央地政機關核定後辦理之。 

(二)因陳訴人一再主張系爭 371 地號土地之南邊邊界駁

坎係與毗鄰土地天然界線，惟依現有(舊)地籍圖並無

明確記載或得判斷該道駁坎為與毗鄰土地為天然界線

之明確證明;而目前測量鑑定結果，各筆土地面積並無

變動、土地經界(址)亦無位移，況該舊地籍圖亦記載

「本地籍藍晒圖僅供參考，不得作為土地鑑界複丈量

計土地面積或建築設計等依據。其界址應以實測為準」

等字樣，實無法僅就陳訴人之陳訴或以舊地籍圖即認

定該駁坎係其與毗鄰土地之天然界線。另新竹縣政府

亦說明，重劃前地籍原圖上之石磊標記（即陳訴人所

稱駁坎），僅係日據時期所測繪製作，因年代久遠，

且歷經農地重劃工程、堤防工程之施作，使用現況恐

已改變，倘逕認定現存之駁坎為與鄰地界線之判斷基

礎，恐有疑義。 

(三)關於本案界址疑義，新竹縣政府表示前除由臺灣新竹

地方法院判決確定在案，陳訴人所提抗告亦經最高法

院裁定駁回。另外，內政部 95 年 11 月 29 日台內地字

第 0950184819 號函亦就此類土地界址爭議案件統一

解釋，倘已由法院判決確定，嗣後地政機關辦理重測，

相關土地所有權人指界仍不一致時，仍依法院判決確

定之界址辦理。本院詢問新竹縣政府表示為主動釋出

善意並博取陳訴人信任，該府願意自籌經費，並勘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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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當區域辦理 105 年度地籍圖重測計畫。惟據悉內政

部受理審核新竹縣政府函報計畫後，考量系爭土地範

圍曾辦竣農地重劃及司法機關已確認界址等因素，因

而暫退請該府重新審慎評估辦理該區域地籍圖重測之

必要性。 

(四)綜上，系爭土地南邊駁坎是否為天然地界疑義，現有

圖籍並無明確記載或有其它得據以判斷之證明資料，

故地籍界址仍需以實際測量為準，惟為維護陳訴人權

益，本區域未來是否得辦理地籍重測，仍請新竹縣政

府竭盡最大努力與陳訴人及相鄰土地所有權人等協調

溝通，並依法辦理。 

三、二河局追收本案國有土地之占用使用補償金雖於法

有據，然該局就本案國有土地之管理維護似亦有可議

之處，衡酌本案案情後判斷，陳訴人應無占用國有土

地之故意，故是否得請該局酌情考量本案案情特殊，

重新審視使用補償金追收期間計算標準，俾減少陳訴

人對公務機關之誤解及衝突 

(一)依「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」（

以下稱處理原則）第 6 點第 1 項規定：「國有公用不

動產被占用，管理機關應依民法第 179 條不當得利規

定，向占用者追溯收取占用期間之使用補償金，除有

民法第 129 條規定之時效中斷事由外，自通知日前一

月起往前追收最長五年及往後收取至騰空返還日，並

得同意免計息分期付款，期數由管理機關視占用者經

濟能力酌情定之。」第 2 項規定：「前項使用補償金，

除第 9 點規定情形外，得依下列規定免收、減收或緩

收：(一)中央機關占用者，免收。(二)地方機關占用

闢建公共設施供不特定人使用且無收益者，免收。(

三)訴訟請求排除占用前，占用者於通知之限期內騰空

返還國有不動產者，免收；已進入訴訟程序，於一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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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決前，占用者自行騰空返還國有不動產者，得依個

案情形酌予減收，……(四)占用者就國有土地申請增

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，經行政院核准者，免收……(

五)占用者為社會救助法規範之低收入戶，或領有身心

障礙者生活補助費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，緩收。

……」是以，國有土地管理機關依法應向占用者追溯

收取占用期間之使用補償金，惟使用補償金能否免收、

減收或緩收，則尚須符合相關要件。 

(二)本案係因曾必照、曾少霖君等 2 人主動商請二河局協

助釐清土地界址疑義，並於地政機關 101 年 12 月 22

日實地辦理鑑界後，二河局始確認所經管之國有土地

遭陳訴人所有 508 建號農舍占用，然該局當時未依國

產法相關規定收取使用補償金之原因，係考量其查對

371 地號上之建物測量成果圖後，發現該圖顯示地上

物（房屋）並未占用 371-1 地號，且鑑於該建物為一

體，似非事後擴建，迄至有私權爭議，經法院囑託測

繪中心判定該房屋逾越 371 地號土地經界線後，二河

局才據以收取占用期間使用補償金。另據陳訴人所稱，

其對相鄰土地界址之認知，係依現存之駁坎為判斷之

基礎，且當時該農舍之興建均經依法申請並核准，況

從 92 年核發之地籍套繪圖及建物測量成果圖等圖籍

資料，均載明該建物係坐落所有之 371 地號範圍內，

故造成陳訴人均認為其建物並無越界建築之誤認。 

(三)綜上所述，二河局追收本案廢止徵收前國有土地之占

用使用補償金雖於法有據，然依本案案情判斷，該局

就本案國有土地之管理維護似亦有可議之處，陳訴人

應無占用國有土地之故意，本案使用補償金雖無前述

處理原則得免收、減收或緩收之適用，是否得請該局

酌情考量本案案情特殊，重新審視使用補償金追收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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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計算標準，俾減少陳訴人對公務機關之誤解及衝突

。 

 

貳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、二，函復陳訴人結案存查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二，函請新竹縣政府參酌。 

三、調查意見三，函請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參酌。 

四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議

處理。 

調查委員： 劉德勳 

 


